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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的背景下，对于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仍面临：立法未能有效适应养老服务

发展、行政监管权责划分尚未理清、老年人权利救济渠道不畅等实践困境。为了促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构建公平优质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体系，本文立足行政法基本理论，从立法完善、职权划分及权利救

济三方面探求有效的完善路径，提出兼具合法性与可操作性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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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China’s aging degree, the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institutions still face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legislation failing to effectively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has not been clarified, and the rights and relief channels for the elderly are not 
smooth.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ctive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and build a fair, high-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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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stainable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 this paper explores effective improvement paths from 
three aspects: legislative improvement, division of powers and rights and remedies, and proposes 
a path with both legitimacy and op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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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自 200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1]，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截至 2025 年底，60 周岁及以上

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突破 23%，其中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 15.9%，人口老龄化已进入深度发

展阶段。1养老服务需求的刚性增长，推动我国养老服务机构的快速发展。公办、民办、政企合作等多种

类型的养老服务机构遍布城乡，成为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践行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核心载体。然而，养

老服务机构数量激增背后展露出来的问题背后，是对相关养老服务机构监管的忽视。行政监管的不充分

不仅不利于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较难维持养老服务市场的秩序，因此加强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

迫在眉睫。 

2. 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的现状 

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作为行政机关履行公共服务职能、防范养老服务风险、保障老年人基本权益

的核心手段，其法治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质量与老龄化社会的治理效能。从法理层面

而言，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兼具公共服务属性与市场属性，行政监管既是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给

付、风险规制职责的法定要求，也是平衡市场自由与公共利益、实现养老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保障[2]。我

国现行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的法律规范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等，同时配套出台了一系列部门规章与地方政策，初

步构建了“民政牵头、多部门协同”的监管框架。 
但实践中，由于立法供给不足、监管体制不顺、执法能力薄弱等多重因素，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

仍面临诸多法治困境，监管缺位、错位、越位问题突出，难以适应深度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需求。 
当前，学界关于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的研究多集中于管理学、社会学视角，侧重监管模式的描述

与政策建议的提出，而从行政法治视角切入，系统剖析监管困境的法理成因、探索法治化优化路径的研

究仍有待深化。基于此，本文立足行政法基本理论，结合我国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的立法与实践现状，

重点剖析监管过程中存在的法治困境，借鉴域外先进监管经验，提出兼具合法性与可操作性的制度优化

方案，以期完善我国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法律体系，强化行政监管的法治约束，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推动养老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为老龄化社会治理提供法治支撑。 
 

1王萍萍：《2025 年全国人口总量为 140,489 万人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载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2026 年 2 月 10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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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的法治困境 

3.1. 立法未能有效适应养老服务发展 

立法是行政监管法治化的基础，而我国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的立法规范呈现出碎片化特征，难以

为监管实践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 
其一，立法层级偏低，刚性约束不足。当前我国关于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的核心规范多为部门规

章与地方政策，《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关于行政监管的规定较为原则、笼统，仅明确了民政部门的监

管主导地位[3]，未对监管权限、监管流程、监管责任等作出具体细化，缺乏可操作性。《养老机构管理

办法》作为核心监管规章，虽对监管措施作出了一定补充，但效力层级低于法律、行政法规，对地方行

政机关与养老服务机构的约束力有限，且存在与其他部门规章衔接不畅的问题。 
其二，规范碎片化，缺乏系统性。养老服务机构的行政监管涉及民政、卫健、消防、市场监管、住建

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均出台了相关的监管规范，但这些规范多基于自身职能制定，缺乏统一的立法规划

与协调机制，导致监管规范之间存在冲突、重叠与空白。比如民政部门侧重养老服务质量的监管，卫健

部门侧重医疗服务的监管，消防部门侧重消防安全的监管，但对于医养结合机构的监管边界、协同流程

等未作出明确规定，出现“各管一段、互不衔接”的碎片化困境。 
其三，地方立法差异较大，区域监管失衡。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养老服务发展程度不同，

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出台了相应的养老服务监管地方政策，导致不同地区的监管标准、准入条件、处罚力

度存在较大差异。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对养老服务机构的准入门槛、服务标准设定较高，监管措施较为严

格，而部分欠发达地区则存在准入宽松、监管缺位的问题。这种区域差异不仅导致养老服务机构之间的

不公平竞争，也影响了全国统一养老服务监管体系的构建。 
其四，立法滞后于养老服务市场化发展，难以应对新型监管难题。随着养老服务市场化的推进，民

办养老机构、政企合作养老机构、智慧养老机构等新型养老服务主体不断涌现[4]，非法集资、虚假宣传、

线上养老服务监管等新型问题日益突出，然而现行立法未能及时作出回应，缺乏针对新型养老服务机构

与新型监管难题的专门规定，导致行政监管陷入“无法可依”的困境。 

3.2. 行政监管权责划分尚未理清 

我国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实行民政牵头、多部门协同的体制，但实践中存在权责划分不清、协同

不畅的问题，从而导致多头监管与监管空白并存。 
其一，监管权责划分模糊，多头监管导致监管效率低下。虽然法律明确了民政部门的主导监管职责，

但未对各部门的具体监管权责作出清晰界定，导致多个部门均有权对养老服务机构进行监管，出现“多

头检查、重复执法”的现象。比如民政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均有权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价格、服务质

量进行监管，消防部门与住建部门均有权对养老服务机构的建筑安全、消防安全进行监管。这种多头监

管不仅增加了养老服务机构的规范成本，也导致监管资源浪费、监管效率低下的现状。部分养老服务机

构不堪其扰，而部分违法违规行为则因部门合作衔接不畅而难以得到及时查处。 
其二，监管空白突出，重点领域监管缺位。在多头监管的同时，部分养老服务领域存在监管空白，

尤其是在医养结合、居家养老延伸服务、农村养老机构等领域，由于监管边界不清晰、协同机制不完善，

导致行政监管难以覆盖。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由于分布分散、规模较小、投入不足[5]，且基层监管力量薄

弱，存在明显的监管缺位，部分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服务质量低下等问题，难以得到

有效监管。 
其三，协同监管机制缺失，部门联动不畅。虽然我国明确要求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但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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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之间缺乏常态化的沟通协调、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导致监管工作难以形成合力。各部门之

间的监管信息不共享，导致监管数据重复录入、信息滞后，难以实现对养老服务机构的动态监管。 

3.3. 老年人权利救济渠道不畅 

权利救济是行政监管法治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中，老年人的权利救济

渠道不畅，监管纠错机制不完善，难以有效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其一，老年人维权渠道不畅，维权难度较大。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法律知识匮乏、行动不便

等原因，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独立完成维权行为。同时，现行的维权渠道较为繁琐[6]，老

年人需要通过投诉、举报、复议、诉讼等多种方式维权，但这些渠道之间缺乏衔接，且维权流程复杂、耗

时较长，导致老年人“不愿维权、不会维权、难以维权”。 
其二，投诉举报机制不完善，反馈与处理不及时。虽然我国建立了养老服务机构投诉举报机制，但

实践中存在投诉举报渠道不畅通、反馈不及时、处理不到位等问题。部分地区的投诉举报电话、邮箱等

未向社会公开，老年人难以获取维权渠道。对于老年人的投诉举报，行政机关未建立完善的处理机制，

存在拖延处理、敷衍了事的现象，且未及时向老年人反馈处理结果，导致老年人的合理诉求难以得到满

足。 
其三，监管纠错机制不完善，未能及时纠正监管过错。行政机关在养老服务机构监管过程中，缺乏

常态化的自查自纠与监督机制，难以及时发现并纠正监管过错。同时，对于监管过错造成的损害，缺乏

有效的赔偿机制，老年人难以获得相应的国家赔偿，未能充分弥补自身的损失。 

4. 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的完善规制 

针对我国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的法治困境，结合行政法基本理论与域外先进经验进行完善，以期

构建系统完善、科学高效的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法治体系，推动养老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4.1. 完善立法规范体系 

立法完善是破解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法治困境的基础，应通过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构建多层次、

系统化立法体系，提升立法质量与刚性约束。其一，提升核心立法层级，细化监管规范。建议加快修订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专门增设“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章节，明确行政监管的立法宗旨、监管原

则、监管主体、监管权限、监管流程、监管责任等核心内容，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其二，统筹协调立

法，破解碎片化困境。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监管立法协调机制，由国务院牵头，统筹民政、卫健、消

防、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开展立法规划与协调工作，避免各部门监管规范之间的冲突、重叠与空白[7]。
其三，规范地方立法，促进区域监管均衡。指导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符合区域养老服务发展水平的

地方立法，明确地方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与监管标准。且地方立法应遵循全国统一的立法原则与核心标

准，避免区域差异过大。其四，及时回应新型监管难题，完善立法内容。针对养老服务市场化发展中出

现的民办养老机构、政企合作养老机构、非法集资、线上养老服务等新型问题，及时修订完善相关立法，

明确新型养老服务机构的监管标准、监管措施与法律责任。 

4.2. 明确行政监管主体职责划分 

通过明确权责划分、完善协同机制，破解多头监管与监管空白并存的困境，构建协同高效监管格局。

其一，明确监管权责，避免多头监管与监管空白。通过立法明确各部门的具体监管权责，确立民政部门

作为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的牵头单位，负责统筹协调、综合监管与行业管理。同时，明确各部门的监

管边界[8]，对交叉监管领域作出明确规定，避免多头监管。对农村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机构等薄弱领域，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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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监管责任主体，填补监管空白。其二，完善协同监管机制，强化部门联动。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联

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门牵头，定期召集各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沟通监管情况、协调解决监管中的

难点问题。同时，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搭建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监管信息平台，提升监管协同效率。

其三，落实分级负责与属地管理，强化基层监管责任。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监管权责，中央层面负责立法

指导、政策制定与宏观监管，地方层面负责具体的监管实施与日常检查。同时，将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

管责任落实到乡镇(街道)与社区，明确基层民政部门的监管职责，加强基层监管力量建设，推动监管重心

下移，实现养老服务机构监管的全覆盖。 

4.3. 完善权利救济渠道 

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体现，应通过畅通维权渠道、完善投诉举报机制、

健全监管纠错与赔偿机制，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其一，畅通老年人维权渠道，降低维权难度。

针对老年人的特点，设立专门的维权咨询热线与服务窗口，配备专业的维权工作人员，为老年人提供法

律指导、维权协助等服务。简化维权流程，推行“快速处理机制”，对老年人的合理诉求及时予以处理，

缩短维权耗时。其二，完善投诉举报机制，提升处理效率与质量。向社会公开养老服务机构投诉举报电

话、邮箱、网络平台等渠道，确保老年人能够便捷获取维权渠道。建立投诉举报处理责任制，明确投诉

举报的处理时限、处理流程与反馈要求[9]，实行“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其三，健全监管纠错与

赔偿机制，弥补老年人损失。建立行政监管过错自查自纠机制，行政机关定期对监管工作进行自查，及

时发现并纠正监管过错。并且建立监管过错赔偿机制，对因行政监管过错导致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的，依法给予老年人国家赔偿，弥补老年人的损失。 

5. 结语 

未来，养老服务机构行政监管的法治建设仍需坚持“以老年人权益保障为核心”的根本导向，不断

完善顶层立法、理顺监管体制、创新监管方式，强化行政监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推动行政监管从管理

型向服务、风险型转变。同时，还需注重行政监管与社会共治、市场自律的协同发力，形成行政监管引

领、社会监督补充、机构自查自纠的多元监管格局，推动养老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唯有如此，才能

真正破解养老服务机构监管乱象，筑牢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治防线，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公平

优质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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